
中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委员会
关于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院党组字 [2012]6号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41号）和教育部、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下发的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（教人[2011]11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院教师师德建设，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，完善师德考评制度，学院党委研究制定了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，具体内容如下。

1、 成立学院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    学院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领导、相关职能部门和系部负责人组成，具体负责学院师德建设工作。
组  长：颜  辉  李德齐
副组长：张晓波  沈琴琴  李华东  刘玉芳  刘丽红
成  员：
彭恒军  吴万雄  赵巧萍  吴群英  王淑芬  杨冬梅  乔  健 
燕晓飞  姜  颖  黄任民  孟燕华  李  双  罗旭华  赵子江  
巫正洪  何布峰  李  桃  付  麟
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宣传部，办公室主任由赵巧萍兼任。
学院师德建设工作以规范教师职业道德为重点，以优秀师德典型为榜样，以
解决教师在师德方面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，建立健全教育、宣传、考核、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工作长效机制。

2、 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细则
    学院师德一票否决制包括一票否决内容认定、一票否决结果认定、一票否决处理办法三方面内容。 
（一）师德一票否决内容认定
在岗教职工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师德考核认定为不合格：
1. 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公开散布传播违反宪法或四项基本原则、损害国家利益的；
2．因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党纪、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的；
3．参与邪教组织，或从事封建迷信活动，或具有黄、赌、毒不良行为者，或对学生宣传迷信的；
4．无故不承担教学任务和其他教学相关工作，又拒不接受学校分配的其他工作，影响恶劣的； 
5．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，侵占他人成果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；
6. 玩忽职守，造成重大教学事故、实验事故和社会实践事故的；
7．在招生、就业、考试、推优、入党、奖惩等工作中，有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，影响恶劣的；
8．损害学生合法权益，侮辱、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9. 在评估考核、职称评聘工作中弄虚作假、营私舞弊的；
10. 其他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或其它违法违纪行为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。
（二）师德一票否决结果认定
1.师德考核涉及教学方面的，由本系（院）认定，报教务处、人事处备案。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，由所在系（院）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最终认定。
2.师德考核涉及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，由本系（院）认定，报科研处、人事处备案。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，由所在系（院）报学院学术委员会最终认定。
3.师德考核涉及相关人事规定的，由本系（院）提出意见报人事处认定。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，由所在系（院）报学院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最终认定。
4.师德考核涉及违规违纪的，由学院纪检办、人事处认定。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，由所在系（院）报学院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最终认定。
5.其他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的，由本系（院）认定。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，由所在系（院）报学院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最终认定。
（三）师德一票否决处理办法
1.在师德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制。年度师德考核不合格者，本年度综合考核不合格。
2.年度师德考核不合格者，取消个人当年岗位津贴。
3.师德考核不合格者，依据情节，在一至两年内不能参评各级各类先进和申报高一级教师职务。
4.受到师德一票否决的教师要限期整改，由本系（院）党政领导对本人进行谈话教育，定期考核其整改情况。
5.对整改效果差的，学校可令其停课，情节严重者解聘教师职务，取消教师资格。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学院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
中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委员会
2012年12月20日
